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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93 证券简称：闽东电力 公告编号：2026临-25
福建闽东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福建闽东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徐玉庆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

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事会同意聘任徐玉庆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个人简历
详见附件），聘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福建闽东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6日
附件：
徐玉庆，男，汉族，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1971年9月出生。曾任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安全监察部副经理，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寿宁发电分公司党总支书记、经理，福建环三
亿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执行董事，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周宁发电分公司经理，福
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监察部经理、电力管理部经理。现任福建闽东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委员、水电事业部党总支书记、总经理，闽东水电站站长，福安发电分公司经理，福建福安市黄兰
溪水力发电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福建穆阳溪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福安市闽
电福源水电有限公司董事长。其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
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证券代码：000993 证券简称：闽东电力 公告编号：2026临-23
福建闽东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的通知已刊登于2026年6月6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告编号：2026临-20）。
2、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没有否决议案情况发生。
3、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4、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名称：福建闽东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
2、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下午14:30。
3、网络投票时间：本公司同时提供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供股东进行网络

投票。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26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26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宁德市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马北路2号（东晟广场）9幢15层。
5、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6、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7、主持人：董事长黄建恩先生。
8、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43 人，代表股份 218,111,28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627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人，代表股份 216,673,8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313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42 人，代表股份 1,437,4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3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42人，代表股份 1,437,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3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42人，代表股份 1,437,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39％。

2、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3、北京观韬（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琪、蒋心舒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以下议案：
1、审议《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7,548,1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18％；反对539,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74％；弃权2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7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8251%；反对539,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5400%；弃权2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49%。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2、审议《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7,538,4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74％；反对549,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18％；弃权2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6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1503%；反对549,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2148%；弃权2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49%。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3、审议《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7,543,4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97％；反对543,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4％；弃权2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6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4981%；反对543,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8392%；弃权2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27%。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4、审议《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7,545,8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08％；反对542,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87％；弃权2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7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6651%；反对542,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7348%；弃权2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01%。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5、审议《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7,533,9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53％；反对562,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78％；弃权1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6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8372%；反对562,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1192%；弃权1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36%。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6、审议《关于制定＜独立董事津贴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7,531,0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40％；反对564,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89％；弃权1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5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6355%；反对564,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2862%；弃权1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83%。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在本次股东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分别就2025年度履职情况进行了述职。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

度述职报告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www.cninfo.com.cn。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观韬（福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琪、蒋心舒
3、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福建闽东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3、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4、北京观韬（福州）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闽东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闽东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000993 证券简称：闽东电力 公告编号：2026临-24
福建闽东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福建闽东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对公司

《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改，本议案还需股东会审议通过方可生效。
一、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

进行了修订。本次修订具体情况如下：
原内容

第一百一十一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会，并向股东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发展战略规划，明确公司未来发展方向和目标；

（四）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设总经理一名，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

聘。

公司设副总经理两名、财务总监一名，由总经理提名，董事会决定

聘任或者解聘。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协助总经理工作。

公司设董事会秘书一名，由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

聘。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

修改后内容

第一百一十一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会，并向股东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和年度投资计划；

（四）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五）决定公司的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六）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设总经理一名，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

聘。

公司设副总经理三名、财务总监一名，由总经理提名，董事会决定

聘任或者解聘。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协助总经理工作。

公司设董事会秘书一名，由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

聘。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

二、其他事项说明
本次修改公司章程事宜尚需取得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核准。公司提请股东会授权经营管理层

办理变更登记备案的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福建闽东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000993 证券简称：闽东电力 公告编号：2026董-09
福建闽东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26年6月17日以电话、电子邮件和传真的方式发出。
2、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福建闽东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于2026年6

月26日在公司十五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3、董事出席会议的情况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8人，名单如下：
黄建恩、林翔宇、王静、陈强、黄山草、温步瀛、邹雄、陈兆迎，董事许光汀先生因出差在外委托董

事黄建恩先生代为表决。
4、董事会会议的主持人和列席人员。
董事长黄建恩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临-24）。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2、审议《关于修订〈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总经理工作细则》。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3、审议《关于聘任徐玉庆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临-25）。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4、审议《关于航天闽箭新能源（霞浦）有限公司开展闾峡风电场#10、#13风机发电机修复项目的

议案》
为进一步消除安全隐患，提高企业经营效益，公司董事会同意航天闽箭新能源（霞浦）有限公司

开展闾峡风电场#10、#13风机发电机修复项目，采用新定制的永磁直驱发电机直接更换的风机修复
技术方案，项目总费用控制在954.6万元以内。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5、审议《关于宁德环三矿业有限公司清算注销的议案》
宁德环三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三矿业”）成立于2012年7月，公司持股占比70%，其所拥

有的 4个探矿权于 2016年至 2019年期间先后灭失，且参股 31%的屏南稀土于 2024年底全面完成清
算注销工作，至此环三矿业已无实际经营业务。

综上，董事会同意公司开展清算注销环三矿业工作，并由公司经营层负责办理清算注销的相关
事宜。本次清算注销事项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6、审议《关于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德分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为了确保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董事会同意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德分行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人民币10,000万元，授信的品种为流动资金贷款，授信期限36个月，授信担保方式为信用免担
保，并授权董事长确定借款利率并代表公司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各项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合同、
协议、凭证等）。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7、审议《关于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德分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为了确保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董事会同意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德分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人民币10,000万元，授信的品种为短期流动资金贷款，授信期限1年，授信担保方式为信
用免担保，并授权董事长确定借款利率并代表公司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各项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
于合同、协议、凭证等）。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特此公告。

福建闽东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300788 证券简称：中信出版 公告编号：2026-016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6月26日下午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26日

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6年6月2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27号嘉铭中心A座18层1810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61人，代表股份141,144,86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2276%。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共3人，代表股份139,761,46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5001%。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或代理人）共 58人，代表股份 1,383,4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7275%。
4.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或代理人）共59人，代表股份1,383,5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76%。
5.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现场出席的董事：陈炜、段甲强、刘广、叶瑛、尹菲菲、洪勇刚、金馨，以通讯方式出席的董事：苏

剑、胡天龙；
（2）公司董事会秘书张海东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
（3）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现场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 140,958,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79%；反对

18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1%；弃权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19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6.5269%；反对18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779%；弃权
2,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52%。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 140,958,1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77%；反对

18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1%；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19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6.5052%；反对18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779%；弃权
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68%。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 140,959,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86%；反对

18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1%；弃权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19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6.5992%；反对18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779%；弃权
1,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29%。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 140,963,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15%；反对

17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3%；弃权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20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6.8883%；反对17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888%；弃权
1,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29%。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 98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9722%；反对39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8110%；弃
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216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98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70.9722%；反对 39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8110%；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68%。

本议案关联股东中国中信有限公司和中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6.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 140,953,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41%；反对

18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9%；弃权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19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6.1366%；反对18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502%；弃权
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32%。

此外，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上进行了2025年度工作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姚启明律师、刘宜矗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6日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对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的合法性进行见证并出具法
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等现行有效的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而出具。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本次股东会的有关文件和材料。本所律师得到公司
如下保证，即其已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材料，所提供的原始材料、副本、
复印件等材料、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有关副本、复印件材料与正本原始材料一
致。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
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发表意见，不对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这些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
确性发表意见。

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
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
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
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见证公司本次股东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

本所律师根据法律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公司
所提供的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程序
1．公司于2026年3月1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议召开 2025 年

年度股东会的议案》。
2．2026年6月5日，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及媒体发布了《关于召开2025年年

度股东会的通知》，就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及地点、会议审议事项、会议出席对象、会议登记方法、
联系人姓名和电话号码等事项以公告形式通知了全体股东。

经审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通知的时间、通知方式和内容，以及公司本次股东会的
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会的召开
1．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股东会的现场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下午14:30在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27 号嘉铭

中心 A 座 18 层 1810 会议室召开，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长陈炜先生主持。
3．本次股东会的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6月2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 6月 26日上午 9:15-9:25，9:30-11:30和下午 13：00至 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26日上午9：15至2026年6月26日下
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审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会出席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1．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
经查验，出席公司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人，代表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

股份139,761,4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73.5001%，均为股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经核查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持股凭证和授权委托书，本

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网络数据，本次股东会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58名，通过网络投

票系统参加表决的股东资格，其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本所律师无法对网
络投票股东资格进行核查，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规定及《公司
章程》规定的前提下，相关出席会议股东符合资格。

3．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董事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
会。

4．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经审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出席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对列入股东会通知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

监票人、计票人共同对投票进行了监票和计票。待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
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0,958,464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79%；反对

183,7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1%；弃权2,7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19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5269%；反对183,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779%；弃权2,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2%。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2.《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0,958,164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77%；反对

183,7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1%；弃权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196,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5052%；反对183,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779%；弃权3,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68%。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3.《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0,959,464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86%；反对

183,7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1%；弃权1,7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19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5992%；反对183,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779%；弃权1,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9%。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4.《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0,963,464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15%；反对

179,7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3%；弃权1,7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202,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8883%；反对179,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888%；弃权1,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9%。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5.《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中国中信有限公司、中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98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9722%；反

对39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8110%；弃权3,000股，占出席
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68%。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8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0.9722%；反对39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8110%；
弃权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68%。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6.《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0,953,064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41%；反对

18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9%；弃权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191,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1366%；反对18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502%；弃权7,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32%。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均未对表决结果提出异议。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张学兵 姚启明

经办律师：
刘宜矗

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300788 证券简称：中信出版 公告编号：2026-015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高级管理人员辞任情况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财务总监王亮先生提交

的《辞呈》，王亮先生因工作调整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原定任期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辞
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王亮先生的辞职自《辞呈》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其辞职不会影响
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亮先生及其配偶均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
项。王亮先生在担任公司财务总监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不断完善财务管理体系，提升精细化管
理水平，公司对王亮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付出的努力及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

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同意聘任林倪
滨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财务总监，全面负责公司财务相关工作，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林倪滨先生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
资格，具备担任公司财务总监的所需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与能力。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4.王亮先生的《辞呈》。
特此公告。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6日

附件：
林倪滨先生简历
林倪滨先生，出生于1984年1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管理学硕士，毕业

于厦门大学会计学专业，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曾任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专员、五
矿钢铁成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五矿钢铁重庆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
部主管、高级主管、处长。林倪滨先生目前兼任中信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林倪滨先生在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的中信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兼任董事，除此之外，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截至本公告日，林倪滨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300788 证券简称：中信出版 公告编号：2026-014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于2026年6月

26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6年6月17日以邮件方式发出。本次董事会应表决
董事9人，实际表决董事9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炜先生召集和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

同意聘任林倪滨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全面负责公司财务相关工作，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的《关于变更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603356 证券简称：华菱精工 公告编号：2026-023
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延期换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将于2026年6月27日
届满，公司正在积极筹备换届工作。鉴于公司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工作尚未完成，为保
证公司董事会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董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将适当延期，董事会各专门委员
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亦相应顺延。

在新一届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完成之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全体董事、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

员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继续履行相应的职责和

义务。

公司董事会延期换届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公司将积极推进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000610 证券简称：*ST西旅 公告编号：2026-46号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6年6月8日、2026年6月24日召开第十一

届董事会2026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及202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关联方借款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向控股股东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旅集团”）申请借款事

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6月9日及6月2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关联方借款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2026-43号）、《202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2026-45号）。

2026年6月25日，公司与控股股东西旅集团在公司会议室签订《内部借款合同》，借款金额5,000
万元，年借款利率3.50%，借款期限三个月。同日，公司已收到控股股东西旅集团借款5,000万元。

特此公告。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601778 证券简称：晶科科技 公告编号：2026-059
债券代码：113048 债券简称：晶科转债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6年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前次债券评级：AA；主体评级：AA；评级展望：稳定
●本次债券评级：AA；主体评级：AA；评级展望：稳定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

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信用评级机构联合资信

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资信”）对公司2021年4月23日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晶科转债”）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

公司前次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A，晶科转债前次评级结果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评级机构为
联合资信，评级时间为2025年6月17日。

联合资信在对公司经营状况及相关行业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于2026年6月25日
出具了《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6年跟踪评级报告》（联合〔2026〕
3732号），本次公司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A，晶科转债评级结果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次评级
结果较前次没有变化。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2026年跟踪评级报告》（联合〔2026〕3732
号）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01995 证券简称：中金公司 公告编号：临2026-036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是

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本次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召开时间：2026年6月26日
(二)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针织路23号国寿金融中心30层3004及3005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H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份总数

H股股份总数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H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012
1,011
1

2,966,411,969
2,023,902,537
942,509,432
61.451298
41.926556
19.524742

注：本公告所有比例保留六位小数，若出现算术结果与所列数字计算所得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
致。

(四)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陈亮先生主持。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公司股东代表、境内法律顾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

公司工作人员共同参与计票和监票。
二、本次会议的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022,084,814
940,680,573
2,962,765,387

比例（%）

99.910187
99.805959
99.877071

反对

票数

1,594,044
180,419
1,774,463

比例（%）

0.078761
0.019142
0.059818

弃权

票数

223,679
1,648,440
1,872,119

比例（%）

0.011052
0.174899
0.063111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022,085,414
940,680,573
2,962,765,987

比例（%）

99.910217
99.805959
99.877091

反对

票数

1,602,344
180,419
1,782,763

比例（%）

0.079171
0.019142
0.060098

弃权

票数

214,779
1,648,440
1,863,219

比例（%）

0.010612
0.174899
0.062811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022,139,493
940,899,413
2,963,038,906

比例（%）

99.912889
99.829177
99.886291

反对

票数

1,676,344
10,019

1,686,363

比例（%）

0.082827
0.001063
0.056849

弃权

票数

86,700
1,600,000
1,686,700

比例（%）

0.004284
0.169760
0.056860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022,203,193
940,131,813
2,962,335,006

比例（%）

99.916036
99.747735
99.862562

反对

票数

1,603,344
777,619
2,380,963

比例（%）

0.079221
0.082505
0.080265

弃权

票数

96,000
1,600,000
1,696,000

比例（%）

0.004743
0.169760
0.057173

5、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5.01议案名称：与关联法人或其他组织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022,158,693
940,749,413
2,962,908,106

比例（%）

99.913838
99.813262
99.881882

反对

票数

1,647,844
160,019
1,807,863

比例（%）

0.081419
0.016978
0.060945

弃权

票数

96,000
1,600,000
1,696,000

比例（%）

0.004743
0.169760
0.057173

5.02议案名称：与关联自然人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同意

票数

2,022,165,993
940,749,413

比例（%）

99.914198
99.813262

反对

票数

1,626,044
160,019

比例（%）

0.080342
0.016978

弃权

票数

110,500
1,600,000

比例（%）

0.005460
0.169760

普通股合计： 2,962,915,406 99.882128 1,786,063 0.060210 1,710,500 0.057662
6、关于《独立非执行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6.01议案名称：独立非执行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吴港平）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022,129,914
940,680,573
2,962,810,487

比例（%）

99.912416
99.805959
99.878591

反对

票数

1,553,444
180,419
1,733,863

比例（%）

0.076754
0.019142
0.058450

弃权

票数

219,179
1,648,440
1,867,619

比例（%）

0.010830
0.174899
0.062959

6.02议案名称：独立非执行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陆正飞）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022,130,914
940,680,573
2,962,811,487

比例（%）

99.912465
99.805959
99.878625

反对

票数

1,555,144
180,419
1,735,563

比例（%）

0.076839
0.019142
0.058507

弃权

票数

216,479
1,648,440
1,864,919

比例（%）

0.010696
0.174899
0.062868

6.03议案名称：独立非执行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周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022,131,514
940,680,573
2,962,812,087

比例（%）

99.912495
99.805959
99.878645

反对

票数

1,554,844
180,419
1,735,263

比例（%）

0.076824
0.019142
0.058497

弃权

票数

216,179
1,648,440
1,864,619

比例（%）

0.010681
0.174899
0.062858

6.04议案名称：独立非执行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彼得·诺兰）1
1彼得·诺兰先生已于2026年2月27日辞去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职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022,130,914
940,680,573
2,962,811,487

比例（%）

99.912465
99.805959
99.878625

反对

票数

1,550,944
180,419
1,731,363

比例（%）

0.076631
0.019142
0.058366

弃权

票数

220,679
1,648,440
1,869,119

比例（%）

0.010904
0.174899
0.063009

7、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022,062,993
940,899,413
2,962,962,406

比例（%）

99.909109
99.829177
99.883713

反对

票数

1,756,844
10,019

1,766,863

比例（%）

0.086805
0.001063
0.059562

弃权

票数

82,700
1,600,000
1,682,700

比例（%）

0.004086
0.169760
0.056725

(二) A股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A股股东对《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的分段表决情况如下：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1,936,155,680
0

85,983,813
50,288,643
35,695,170

比例（%）

100.000000
0.000000
97.990761
98.840292
96.818394

反对

票数

0
0

1,676,344
541,544
1,134,800

比例（%）

0.000000
0.000000
1.910432
1.064383
3.077994

弃权

票数

0
0

86,700
48,500
38,200

比例（%）

0.000000
0.000000
0.098807
0.095325
0.103612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3

4
5.00
5.01

5.02

7

议案名称

关于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与关联法人或其他组织预计

发生的关联交易

与关联自然人预计发生的关

联交易

关于制定《薪酬管理制度》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85,983,813

86,047,513

86,003,013

86,010,313

85,907,313

比例（%）

97.990761

98.063356

98.012642

98.020962

97.903578

反对

票数

1,676,344

1,603,344

1,647,844

1,626,044

1,756,844

比例（%）

1.910432

1.827238

1.877952

1.853108

2.002174

弃权

票数

86,700

96,000

96,000

110,500

82,700

比例（%）

0.098807

0.109406

0.109406

0.125930

0.094248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并获得了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

通过。
2、涉及的回避表决情况：不涉及。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会议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叶盛杰、范崇哲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6月26日


